
 
 

     
  

各位芳鄰您好： 

    依 110 年 03 月份第一次管

理委員會例會決議，請住戶拆信

前留意是否為自家信件，如為否

請勿拆開，麻煩拿至管理中心交

由管理人員處理，以免造成個資

外洩之情事發生，謝謝您的配合。 
 
 

 
 

誠美樸真社區管理委員會 敬啟 
  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5日 


